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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教育厅
关于印发《江苏省学前教育综合奖补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苏财规〔2018〕11号

各市、县（市）财政局、教育局：

为支持学前教育持续健康发展，规范和加强学前教育综合奖补资金管理，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特制定《江苏省学前教育综合奖补资金管理办法》，现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江苏省学前教育综合奖补资金管理办法》

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教育厅

2018年 7月 31日

附件

江苏省学前教育综合奖补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支持学前教育扩大资源、提高质量，促进公平，根据国

务院、省政府关于支持学前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精神，省财政设立学前教

育综合奖补资金。 为规范资金使用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江苏

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63号）和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

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 1 —



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
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
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

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
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
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

江苏省人民政府公报

第二条 江苏省学前教育综合奖补资金（以下简称“奖补资金”）由省级财

政设立，纳入省级财政预算管理，主要用于支持江苏省学前教育发展。

第三条 奖补资金分配遵循“突出公益、公平公正、规范透明、注重绩效”

的原则。

第四条 省级财政部门的主要职责包括：

（一）会同省教育厅共同制定奖补资金管理办法，研究奖补资金扶持政策；

（二）负责奖补资金年度预算编制和省级预算执行；

（三）参与奖补资金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

第五条 省级教育部门的主要职责包括：

（一）参与制定奖补资金管理办法，研究奖补资金扶持政策；

（二）制定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发布申报公告，制定项目评审方案、评审标

准和工作规范；

（三）组织项目申报、专家评审；负责审核汇总分配因素测算数据；提出奖

补资金分配方案；

（四）建立健全奖补资金项目管理制度，制定项目管理流程，督促并指导市

县教育部门做好项目执行管理，组织开展监督检查；

（五）设立奖补资金绩效目标，组织开展项目绩效自评价，并提交绩效评价

报告。

第六条 奖补资金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一）支持公民办并举、多种形式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 主要用于支持

经济薄弱地区新建和改扩建达到规定办园标准、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办幼

儿园；支持各地提供普惠服务的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建设；支持各地解决进城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以下简称随迁子女）入园问题等。

（二）支持地方深化学前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包括支持各地建立健全“省市

统筹、以县为主、县镇（街道）共建”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推动理顺机关、企事

业单位、街道集体幼儿园办园体制，实行属地化管理，面向社会提供普惠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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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支持经济薄弱地区落实公办幼儿园编制管理制度，通过按岗位购买服务的

办法招录聘用教师，建立相应的工资保障制度；支持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有创

新思路、成功经验的地区等。

（三）支持地方健全学前教育投入机制。 包括支持各地健全学前教育经费

保障机制，加大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投入，确保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

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 落实省定公办幼儿园年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

款标准，对执行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的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按照公办幼儿园

同等标准安排生均公用经费拨款等。

（四）支持地方学前教育课程改革。 包括支持各地全面推进课程游戏化项

目，改革教研工作方式，提升幼儿园教育质量等。

第七条 奖补资金以设区市和县（市）为单位，按项目竞争和因素法分配

下达：

（一）对支持地方公办民办并举、多种形式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的奖

补，主要根据各地学前教育发展规划落实情况、在合格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

公办幼儿园就学的适龄儿童数； 各地提供普惠服务的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建

设情况和在园人数；各地城市幼儿园接收随迁子女入园人数等确定，并考虑财

力状况给予分档补助。

（二）对支持地方深化学前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奖补，主要依据各地实行

属地化管理的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集体幼儿园办园数；各地在岗专任教师

合格率；实际达到当地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在岗教师数；国家和省公布的改革

实验地区，其他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成效显著的地区等确定，根据各地实际完

成情况给予补助。

（三）对支持地方健全学前教育投入机制的奖补，主要依据各地学前教育

投入机制和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执行情况、 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

业费和公用经费增长情况、教育经费统计相关数据等确定，根据各地实际完成

情况给予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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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支持地方学前教育课程改革的奖补，主要依据各地课程游戏化项

目评审与视导结果，教研工作情况等，根据各地实际成效给予补助。

第八条 市、县（市）财政部门应配合当地教育部门及时拨付奖补资金，并

确保专款专用。 奖补资金不得截留挪作他用，不得用于工资福利和公用经费等

一般性支出，并严禁超标准豪华建设。

第九条 奖补资金的支付应当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执行。 属

于政府采购范围的，按照政府采购有关法律法规制度规定执行。 奖补资金购置

形成的资产，应当按照国有资产管理规定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第十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省教育厅负责解释。 各地财政、教育部门应

当根据本办法，结合各地实际，制定具体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8年 9月 1日起施行。 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印发

的《省财政学前教育综合奖补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苏财规〔2011〕43号）同时废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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